关于成教毕业生资格审核工作的补充说明
为加强成教毕业生的管理，把好学生毕业关，做好我院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现作如下补充说明：
1、毕业生必须为在籍在读的学生；
2、毕业生必须在学校规定的修学年限内修读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思想品德合格。成绩取得过程真实有效，如有任何违规行为，则参照《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对违纪学生进行处理，同时参照《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追究相关教师的责任并进行严肃处理；
3、毕业生必须在学习期间完成规定次数的缴费注册，无任何欠费情况。完成离校清单的办理。
4、毕业生的资格审核、毕业生成绩上报须经过班主任、成教秘书、成教主任和系部主要负责人的四重审核，如出现资格审核错误、成绩随意篡改前后不符等情况，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则将参照《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追究相关教师的责任并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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